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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 107 年 1 月 24 日召開「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

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草案)行政協商會議紀錄 1
份，請查照。

說明：依本部 107 年 1 月 19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70801079 號開會

通知單辦理。

正本：莊俊明君、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務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
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竹縣政府、新竹縣竹東地政事
務所、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請轉知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本部地政司、本
部民政司、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本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本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國家公園組、下水道工程處

副本：立法委員 Kolas　Yotaka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孔文吉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高金
素梅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廖國棟國會辦公室、立
法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簡東明國會辦公室(以上均含
附件)、本署綜合計畫組(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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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

（以下簡稱本計畫）草案行政協商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107 年 1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 

參、會議主持人：林組長秉勳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錄：李維芹 

伍、結論： 

一、議題一：本計畫有關「水質監測、污染防治」及其他公共設施需

求之配套機制是否妥適，提請討論。 

（一）有關「水質監測、污染防治」之公共設施 

1.考量本計畫全區均屬石門水庫集水區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

護區，為避免觀光遊憩人口大幅成長後，對水源保護及污染

產生重大影響，有關興闢「水質監測、污染防治」之公共設

施，請新竹縣政府以斯馬庫斯(新光)部落評估其可行性，評

估可行後優先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前瞻建設計畫之補

助經費。 

2.另本計畫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屬下水道法的特定地

區，請新竹縣政府評估用地取得、管線埋設等需求後，亦可

提報計畫送本署下水道建設推動會審議，經審認具有相當效

益時，本署將補助相關經費，作集中式之污水處理設施。 

（二）有關部落內產業道路、農路、坡坎、排水系統等公共設施之施

作或維護 

1.有關部落特色道路或特色造景部分，部落如有相關需求，可

向尖石鄉公所提出需求，由鄉公所提報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

請補助經費。 

2.有關水土保持或農路的工程需求，可由尖石鄉公所或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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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北分局提報辦理。 

3.部落內的道路、排水等非屬農路維護範疇部分，則逕洽新竹

縣政府或相關主管機關。 

（三）上開相關公共設施之申請補助及興闢，後續請相關主管機關協

助辦理。 

 

二、議題二：本計畫有關「安全性」配套機制之執行分工疑義，提請

討論。 

（一）「相對安全評估」應由何機關主政，因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

案小組已有充分討論，故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

決議辦理，即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偕同部落共同邀請專家學者或

團體，評估是否屬相對安全地區；倘原住民族委員會或新竹縣

政府仍有不同意見，請於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時提出相

關說明，俾利委員審查討論。 

（二）至有關「相對安全評估」機制建立之考量及其審查事項，請業

務單位再補充相關論述。 

 

三、議題三：有關行政機關與部落之間應以何種方式委以相關辦理事

項，提請討論。 

（一）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儘速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條之 1 及部落公

法人組織設置辦法(草案)規定(預計 107 年 5 月發布施行)，完

成部落公法人之設置，並請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依規定申

請，以利授權部落自行訂定回饋金收取及運用相關規定，故後

續配合「部落公法人化」之期程，由部落自行訂定回饋金收取

及運用規定內容。 

（二）請原住民族委員會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決議，

洽法務部有關行政機關與部落之間應以何種方式委以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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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三）依前開辦法(草案)有關部落資產管理事項之規定，是否可解釋

包含回饋金或環境管理費等項目，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再予釐

清。 

陸、散會：下午 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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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議題一：本計畫有關「水質監測、污染防治」及其他公共設施需求之

配套機制是否妥適，提請討論。 

一、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查本計畫範圍位於石門水庫集水區及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惟其中原住民保留地部分，非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另

查「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泰雅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落(草

案)」(以下簡稱本計畫)第 18 頁及 58 頁業已納入相關內容。 

（二）本計畫第 61 頁業已納入飲用水管理條例第 5 條涉及土地使用

相關規定，包括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之地區，不得有污染水源水質之行為，以及前項污染水

源水質之相關行為內容。 

（三）綜上，有關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相關限制及規範內容，已

納入本計畫，本署無其他意見。 

（四）本署於前瞻基礎建設─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理計畫補助『石

門水庫污染總量管制實施管理計畫』及『石門水庫集水區上游

水質改善工程規劃與設計計畫』經費部分，係由縣市政府向本

署申請補助，目前石門水庫部分桃園市政府已向本署申請，而

新竹縣政府未提出申請。 

（五）又本署 103 年補助司馬庫斯部落為試辦案例，係申請污水處理

工程經費，如本計畫擬循該模式辦理，亦請新竹縣政府向本署

提出申請。 

二、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環保單位主要係針對列管事業之相關廢水污水進行管制，達一

定規模者之事業(如餐飲觀光住宿等之相關設施)，須自行設置

污水處理設施，故本計畫未來如有達一定規模者(水污染防治

法列管事業規模或其他指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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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由事業設置，且本案係為因應遊客之營利行為，依規仍應

由提供營利行為之事業或區域自行設置(事業分類及定義詳附

件 1)。 

（二）本案係為因應未來遊客大幅成長後，對水源之相關保護，並思

考有無相關污水處理之情況，包含該區觀光未來開發情況，遊

客人數，尖峰時段等，均係影響生活污水之情況，是否有集中

污水處理之必要，應由後續之開發單位或區域自行評估，如後

續評估有需進行集中處理情況，亦應依規由開發或建設單位設

置及管理相關廢污水處理設施以利妥處廢污水。 

（三）本案相關廢污水處理設施依規應需由開發或建設單位設置，惟

下水道建設部分是否可循下水道法相關規定方式進行(如本案

開會資料下水道工程處所提之下水道建設推動會以進行評估

及審理)或都市計畫區外之接管，是否可納入營建署前瞻計畫

中水與環境中補助範圍(如小烏來之方式)，亦請相關單位納入

評估。 

（四）另所提之 103 年補助完成之司馬庫斯計畫僅係屬示範工程計

畫，僅是為了解相關處理設施用於部落後之成效後，未來供相

關單位或其他部落設置之參考，故相關設施原依規仍須由該區

域自行設置，不可以本個案視之為通案，且該案相關成效及後

續推動，目前尚有部分問題須評估及處理，本案應循規定方式

辦理。 

三、斯馬庫斯(新光)部落代表（達利‧貝夫宜）： 

（一）鎮西堡部落及本(新光)部落週六及週日時段的遊客人數，概估

約 500 至 600 人。 

（二）農路的施作對部落很重要，如果農路沒有妥善施作，族人會無

法進行生產、無法生活。 

（三）過去司馬庫斯部落施作污水處理設施時，道路施工或是排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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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都沒有經過部落的同意，都把本來的路弄壞了。 

（四）過去新竹縣政府及鄉公所放置的消防設施都十分老舊，已不勘

使用。 

四、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本會於前瞻計畫的經費，主要用於補助文化項目及危險建物，

尚無水質監測、污染防治等項目經費。惟非屬前瞻計畫的一般

性經費內，每年度皆有部落特色道路或特色造景之相關經費可

以申請，部落若有相關需求，可向尖石鄉公所提出需求，由鄉

公所提報向本會申請經費。 

（二）另有關部落提出農路需求，農路的權責單位係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非屬本會執掌，惟倘部落有農路施作需求，亦可提出由本

會協調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進行補助。 

五、本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本案計畫範圍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範圍內，可由新竹縣政府

評估用地取得、管線埋設等需求後，提報計畫送本署下水道建設推動

會審議，倘經審認具有相當效益時，可由本署提供相關經費補助，作

集中式的污水處理設施。 

六、新竹縣政府(工務處)： 

本府污水下水道目前皆以都市計畫區等人口集中地區推動，尚無

非都市計畫區辦理之案例，另本府過去曾提報竹東或新豐污水下水道

計畫，皆被下水道建設推動會評為效益不足，爰建議本計畫範圍循

103 年司馬庫斯部落之案例處理。 

七、尖石鄉公所： 

有關議題一提到部落道路維護及相關計畫提報，將轉知本所建設

課協助辦理。 

八、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一）有關水土保持或農路的工程需求，可由公所或縣府向本局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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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提報辦理。 

（二）部落內的道路、排水等非屬農路維護範疇部分，仍請逕洽地方

政府或相關主管機關。 

議題二：本計畫有關「安全性」配套機制之執行分工疑義，提請討論。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現行之相關計畫或法令，多為評估「建築物」的安全性，尚無

針對「土地」進行安全性評估的經驗。輔導既有建築物合法化

的工作本就不易，現在本計畫又創設「相對安全評估」機制，

是否增加輔導既有建築物合法化的難度。另現況中其他合法建

築使用之土地，其基地也未必屬於安全地區，如此「相對安全

評估」機制是否產生矛盾。 

（二）本計畫創設「相對安全評估」機制，但「相對安全」的定義太

模糊，沒有明確的定義，將造成「相對安全評估」討論主軸模

糊失焦。 

（三）本計畫多強調原住民的傳統智慧，但族人的傳統智慧主要應是

在文化範疇，而土地是否安全係屬專業性評估工作，跟族人傳

統智慧並無關係。 

（四）本會於莫拉克災害的經驗，乃是進行初步的安全調查，且當時

的機制係屬合議制，非由本會決定安全與否。本會仍建議本案

應回歸現行機制，由新竹縣政府統籌，並於評估時邀請部落參

加，來確認基地是否安全。 

（五）有關「非都市土地原住民保留地住宅興建審查作業要點」所定

興建住宅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核准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原住民族事務主管機關部分，該部分原住民單位係就是否

具原住民身分等項目進行書面查核，非由原住民單位進行安全

性事項審查，且另訂有農業單位、建設單位、水保單位、環保

單位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查核事項。而前開要點所定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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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位分工事項，建議納入本計畫「相對安全評估」分工參考。 

二、新竹縣政府： 

    本府配合本次會議討論決議辦理。 

三、斯馬庫斯(新光)部落代表（達利‧貝夫宜）： 

希望相對安全性評估的程序能夠簡化，而部落的建築物是否相對

安全，這是部落自己的事，而不是民意代表的事，請不要由公所或民

意代表來決定建築物是否相對安全。 

四、斯馬庫斯(新光)部落代表（亞弼‧達利）： 

我們部落要的只是能夠安全居住在部落而已，現在這個計畫各部

會資源都有投入，可是原民會代表的說法是非常令人難過的。我們部

落已經是問題相對單純且部落內部具有高度共識要做特定區域計畫

的，如果我們部落的特定區域計畫不能作下去，不知道還有什麼其他

部落能推動特定區域計畫呢? 

議題三：有關行政機關與部落之間應以何種方式委以相關辦理事項，

提請討論。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目前部落並非法人團體，非屬權利主體。目前實務上各部落多

由人民團體名義(例如：社區發展協會)來申請相關計畫或經

費。 

（二）「部落公法人組織設置辦法」(草案)，現為預告階段，刻正蒐

集各方意見並據以修正前開辦法(草案)，預計於 107 年 5 月至

6 月公告施行。依前開辦法(草案)規定，部落公法人依法執行

下列任務： 

1.法律規定部落公法人應辦理事項。 

2.行政機關依法規委託或委由辦理事項。 

3.部落公營事業營運、基金設立及部落資產管理事項。 

4.其他未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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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前開辦法(草案)規定，目前尚無由法律授權部落自行訂定回

饋金收取及運用規定之空間。惟有關部落資產管理事項能否包

含回饋金或環境管理費等項目，須由本會進一步研議。 

（四）有關本案「部落應辦及配合事項」是否符合前開辦法(草案)

所訂部落(公法人)職掌項目部分，請業務單位說明本案「部落

應辦及配合事項」是否涉及「公權力之移轉」，又其是否屬「依

法規明定可移轉之公權力」，俾利釐清是否符合部落(公法人)

職掌項目。 

（五）惟本會政策上預計各族先核定 1 個部落為公法人作示範，縱使

前開辦法(草案)公告施行，本計畫範圍內的鎮西堡及斯馬庫斯

2 個部落，能否被核定為公法人，仍有討論之空間。 

二、斯馬庫斯(新光)部落代表（達利‧貝夫宜）： 

請原民會提供部落公法人申請的相關資料，輔導辦理部落公法人

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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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主旨：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除另定生效

日期者外，自即日生效。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 

公告事項： 

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所稱之公司、工廠、礦場、

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

業分類、定義，詳如附件。 

二、 事業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內、區外之認定，以

放流口所在位址為準；無放流口者，以事業所在位址

為準。 

三、 事業同時符合二以上之事業分類及定義者，應分別符

合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關法規對各該業別之規定。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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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業別 定義 適用條件 備註 
1.製糖業 以甘蔗、甜菜、原料糖、澱粉或其他原料製造砂糖及其他糖類之事業。但

從事糖果製造屬食品製造業。   

2.紡織業 (1)紡紗業：從事纖維開棉、去脂、梳理、併條、精紡或假撚加工等處理，
以紡成紗線，或包(覆)彈性絲之紡紗之事業。 

(2)織布業：以各種材質之紗、絲為原料織造布疋之事業。 
(3)不織布業：以天然纖維及人造纖維經膠合、針軋、水軋、熱融、紡黏

及融噴等方法製成織品之事業。 
(4)繩、纜、網、氈、毯製造業：以棉、麻、絲、棕櫚等纖維，或人造纖

維、紙、草、蔓及塑膠等編製繩、纜、網等；或以毛、麻、人造纖維
等編製或槌製氈、毯；或以纖維、塑膠等編製漁網等之事業。 

  

3.印染整理業 從事纖維、紗線、布疋、成衣、織帶、拉鍊、繩網或其他製品之燒毛、退
漿、精練、漂白、絲光、染色、印花、整理或塗布等之事業。   

4.製革業 從事皮革、毛皮之浸水、浸灰脫毛、脫灰酵解、浸酸等預鞣、鞣製、再鞣、
染色、加脂、整飾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之事業。   

5.紙漿製造業 以木材、竹、草、樹皮、蔗渣、廢布、廢紙、下腳棉花或其他纖維製造紙
漿之事業(含嫘縈紙漿業)。   

6.造紙業 (1)紙製造業：從事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事業。 
(2)加工紙製造業：以紙或紙板製造加工紙類之事業。 
(3)紙容器製造業：以紙板、瓦楞紙、浸蠟紙、強力紙等製造密封或通氣

之容器或紙袋之事業。 
(4)其他紙製品製造業：(1)至(3)以外，紙製品製造之事業。 

  

7.照相沖洗業及製
版業 

(1)照相沖洗業：從事底片及相片之沖洗、列印、放大或其他處理之事業。 
(2)製版業：從事印刷相關用版製作之事業。   

8.化工業 (1)基本化學原料製造業：以化合、分解、分餾、蒸發、萃取等物理或化
學反應方法，產製無機或有機基本化學原料之事業。 

(2)肥料製造業：以化學方法製造化學肥料、有機肥料與土壤改進劑等之
事業。 

(3)人造纖維製造業：以化學合成方法製造高分子聚合纖維棉及絲，或以
纖維素再生製造纖維如嫘縈等之事業。 

(4)合成樹脂、塑膠及橡膠製造業：以化學合成方法製造高分子聚合物如
合成樹脂、塑膠等；或合成橡膠或彈性物質等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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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1)至(4)以外，化學材料製造之事業。 
(6)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塗料、染料、顏料、瓷釉或油墨製造、分
裝之事業。 

(7)清潔用品製造業：清潔洗滌用品製造之事業。 
(8)化妝品製造業：化妝用品製造、化妝用香料製造或萃取之事業。 
(9)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6)至(8)以外，等化學製品製造之事業。 
(10)石灰製造業：熟石灰、耐火石灰、水硬石灰、混合石灰等製造或生石
灰燒製之事業。 

(11)煤製品製造業：以煤炭煉製焦炭或壓製煤磚之事業。 
(12)電池製造業：電槽、乾電池、蓄電池、炭精棒、鎳鉻電池、水銀電池、
氧化銀電池、電動車電池、蓄電池極板等製造之事業。 

9.藥品製造業 (1)從事人用或動物用醫藥品原料之製造，包括合成、抽取、醱酵、組織
培養等之事業。 

(2)從事人用或動物用藥品之加工調製，製成一定劑量及西藥劑型之事業。 
(3)從事疫苗、菌苗、血清、血漿萃取物等生物藥品加工調製之事業。 
(4)從事人用或動物用中藥藥材之加工及其劑型之加工調製之事業。 
(5)從事體外檢驗試劑製造之事業。 

  

10.農藥、環境衛生
用藥製造業 

從事農業及環境衛生用藥原體及成品之製造、加工、配製、分裝之事業。   

11.石油化學業 (1)石油煉製業：以石油為原料經蒸餾、精煉、摻配之煉製程序製造石油
製品之事業。 

(2)石油化學基本原料製造業：以石油、天然氣等碳氫化合物經分解、分
離、精製製造石油化學上游基本原料之事業。 

(3)石油化學中游產品製造業：以石油、天然氣、石油化學基本原料製造
單體或聚合體等石油化學中游產品之事業。 

(4)石油化學下游產品製造業：以石油化學中游產品為原料經一次、二次、
多次加工製造半成品或最終產品之事業。 

  

12.橡膠製品製造
業 

從事天然橡膠或合成橡膠製造橡膠產品之事業。   

13.陶窯業 以長石、砂石、黏土等天然礦物與人造陶瓷材料製造陶瓷、磚瓦製品之事
業。 

  

14.玻璃業 以矽砂、廢玻璃等原料製造板狀玻璃、玻璃容器、玻璃纖維製品、其他玻
璃及玻璃製品製造之事業。 

  

15.水泥業 (1)從事水泥或水泥熟料製造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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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水泥、混凝土粒料及摻料(輸氧劑、飛灰、爐碴等)，以水充分拌合後
供運至工地澆鑄用之事業。 

(3)從事水泥、混凝土製品製造之事業。 
16.金屬基本工業 (1)鋼鐵製造業：從事鋼鐵之冶鍊以生產錠、胚或其他冶鑄基本產品，或

再經澆鑄、軋延、伸線、擠型，製造基本鋼鐵材料如片、管、棒、線
或其他粗鑄品、粗軋品等之事業，包括鋼鐵冶鍊、鋼鐵鑄造、鋼鐵軋
延及擠型、鋼線、鋼纜製造、及廢鋼鐵處理等之事業。 

(2)鋁製造業：從事鋁金屬之冶鍊、鑄造、擠型、軋延、伸線等，以製造
鋁片、皮、箔、管、條、棒及線材等基本製品之事業，包括鍊鋁、鋁
鑄造、鋁材軋延、伸線、擠型等之事業。 

(3)銅製造業：從事銅金屬之冶鍊、鑄造、擠型、軋延、伸線等，以製造
銅片、皮、箔、管、條、棒及線材等基本製品之事業，包括鍊銅、銅
鑄造、銅材軋延、伸線、擠型等之事業。 

(4)鎂製造業：從事鎂金屬之冶鍊、鑄造、擠型、軋延、伸線等，以製造
鎂片、管、條、棒及線材等基本製品之事業，包括鍊鎂、鎂鑄造、鎂
材 軋 延 、 伸 線 、 擠 型 等 之 事 業 。 

(5)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1)至(4)以外，金屬之冶鍊、鑄造、擠型、軋延、
伸 線 等 之 事 業 。 

(6)金屬製品製造業：從事金屬鍛造、粉末冶金、金屬手工具製造、金屬
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鍋爐製造、金屬容器製造及其他金屬製品製造
之事業。 

  

17.船舶解體業 從事船舶拆解作業之事業。   
18.金屬表面處理
業 

(1)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鍍著、塗覆、噴焊、烤漆、噴漆、染
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事業(含鋁陽極處理，不含電
路板製造)。 

(2)以滲碳、滲氮、化學蒸鍍或物理蒸鍍等冶金原理進行金屬及其製品表
面處理之事業。 

(3)以淬火、退火、回火等方式，並藉溫度、氣體及時間等控制，改善金
屬組織或物性之事業。 

  

19.電鍍業 從事以化學、電化學等方法，將金屬鍍著於他類金屬、塑膠或其他非金屬
物等表面(不含電路板製造)之事業。 

  

20.晶圓製造及半
導體製造業 

(1)從事以拉晶、晶柱生長、切割、研磨、拋光、蝕刻、清潔等晶圓製備
程序之事業。 

(2)從事以氧化、微影、蝕刻、摻配、氣相沉積、磊晶、蒸鍍、濺鍍等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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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製造及封裝之事業。 
21.印刷電路板製
造業 

以印刷、照相、蝕刻、電鍍等方法製造電路板，作為支撐電子零件及零件
間電路之事業。 

  

22.船舶建造修配
業 

(1)從事動力或人力駕駛船舶建造、修配之造船廠、修船廠、浮塢之事業。 
(2)從事船舶專用機械及零件製造之事業。 

  

23.自來水廠 導引水源將原水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式處理以提供公共用水之事業。   
24.環境檢驗測定
機構 

從事空氣、噪音或震動等物理性公害、水質水量、毒性化學物質、飲用水、
地下水、土壤或廢棄物之採樣、測定、監測及檢驗之事業。 

 僅限廢液未依廢棄物清理法有關規定辦理者。 

25.廢棄物掩埋場 從事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封閉掩埋場(不含安定掩埋)經營管理之公私機構
或場所(包括垃圾轉運站)。 

  

26.廢棄物焚化廠
或其他廢棄物處
理廠(場) 

從事廢棄物處理廠(場)經營管理，並以焚化或其他方式處理廢棄物之公私
機構或場所(不含廢棄物掩埋場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27.廢水代處理業 受他人委託處理廢(污)水之事業。   
28.水肥處理廠(場) 從事水肥處理廠(場)經營管理之事業。   
29.毛滌業 以物理、化學方法去除毛髮之泥砂雜質或以肥皂、清潔劑、有機溶劑洗淨

毛髮之毛脂、汗質及加工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之事業。 
  

30.發電廠 電業以火力或核能方式產生電力之事業。   
31.肉品市場 從事禽畜或其肉品批發市場經營管理之事業。   
32.魚市場 從事魚、貝、介、藻類水產品批發市場經營管理之事業。   
33.洗車場 以自動清洗設施從事車輛清洗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十二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三六○立
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二十四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七二○

立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34.清艙業 從事船舶、飛機清洗之事業。   
35.實驗、檢(化)
驗、研究室 

具有實驗、檢(化)驗或研究室之下列事業： 
(1)大學及技專院校。 

 僅限廢液未依廢棄物清理法有關規定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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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機構。 
(3)研究機構。 
(4)政府機構。 

36.動物園 豢養動物(不含水族類)供觀賞經營管理之事業。   
37.加油站 備有地下儲油槽及流量式加油機，提供機動車輛、船舶、航空器或動力機

械等加注汽油、柴油之事業。 
 未附設洗車場者，僅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

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38.採礦業 從事礦物採取及產品現場初步處理之事業。   
39.土石採取業 從事採取砂、礫石、土、石、石材及產品現場初步處理之事業。   
40.土石加工業 以砂、礫石、土、石、石材為原料加工(含瀝青拌合)之事業。   
41.土石方堆(棄)置
場 

從事土石方之堆積置、回收、轉運處理、加工處理、分類再利用、填埋處
理，作業環境內設計或實際之堆置總體積達五○○立方公尺以上或堆置總
面積達二五○平方公尺以上之事業。 

  

42.營建工地 (1)從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 
(2)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工程之建築工程、道路、隧道工程、管
線工程、橋樑工程、區域開發工程之事業。 

 不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
七條、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二條之規
定。 

43.貨櫃集散站經
營業 

設計或實際開發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貨櫃集中場或轉運站經營管理之事業。   

44.食品製造業(不
含醱酵業、製粉
業、製糖業) 

(1)乳品製造業：從事乳製品製造，包括從事批發或零售乳之殺菌、均質、
調味、裝瓶等之事業。 

(2)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業：從事禽畜、水產、果蔬、菜餚
等裝罐、冷凍、脫水及醃漬之事業。 

(3)糖果及烘焙食品製造業：從事以蔗糖、果糖、麥芽糖、穀類、乾果、
香料、食用色素為原料，製造糖果；或從事烘焙炊蒸食品製造之事業。 

(4)製油業：從事食用動、植物油脂之壓榨、萃取及精煉，包括人造奶油、
配製烹飪用油、涼拌用油製造之事業。 

(5)調味品製造業：從事食用鹽、調味醬及其他調味品製造之事業。 
(6)飲料製造業：從事酒精成分百分之○．五以下飲料製造之事業。 
(7)其他食品製造業：(1)至(6)以外，食品製造之事業，包括麵條、粉條類
食品製造、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等製造或調配、茶葉製造、豆類加工食
品製造、餐盒食品、團體膳食、現成菜餚等製造外送、衛生機關審核
通過之健康食品製造或其他食品製造。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
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
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45.屠宰業 (1)禽畜屠宰業：從事禽畜屠宰、解體、分裝之事業。 
(2)水產品宰殺業：從事水產品宰殺、包裝、冷凍或冷藏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
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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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46.製粉業 以稻、麥、豆、薯、咖啡、根類等製造麵粉、澱粉、粗粒粉、籤、片及速

食榖類製品等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
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
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47.醱酵業 從事原料醱酵作業程序以製造成品之下列事業： 
(1)醱酵製造業：從事糖蜜、澱粉等原料去除雜質、脫色、酵母繁殖、離
心分離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 

(2)味精製造業：從事以糖蜜、澱粉等原料經麩酸醱酵、脫色過濾、洗滌
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製造味精。 

(3)酒、酒精及醋製造業：從事以米麥等穀類、澱粉、糖蜜等原料經醱酵、
蒸餾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製造酒類、酒精或醋。 

(4)醬油製造業：從事以黃豆、小麥等原料經洗滌、蒸煮、浸漬、醱酵、
調味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製造或化學合成製造醬油。 

(5)抗生素、有機溶劑製造業：從事醱酵、蒸餾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程序製
造抗生素、有機溶劑(丙醇、丁醇)等。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
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最大日
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日)以上者。 

 

 

48.修車廠 從事汽車之電機、引擎、底盤定位、零件、板金、烤漆、輪胎、玻璃、空
調、音響、隔音、幫浦等維修服務或汽車檢驗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 (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49.遊樂園(區) (1)高爾夫球場：指設有發球區(台)、球道、球洞區之球場與其附屬建築物
及設施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設計或實際開發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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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上者。 
(2)設計或實際開發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 

 (2)遊樂園：從事綜合遊樂場所、公園經營管理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設計或實際開發面積達一．五公頃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設計或實際開發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 

 

50.洗衣業 從事衣物、毛巾、床單、地毯、皮衣、紡織製品及其他製品等洗滌、熨燙；
或提供投幣式機器洗衣服務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十二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三六○立
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五○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六十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一八○○立
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1.  

51.其他工業 (1)其他紡織業：從事紡紗業、織布業、不織布業、繩、纜、網、氈、毯
製造業、印染整理業以外，紡織品製造、編結或刺繡之事業。 

(2)塑膠製品製造業：從事塑膠材料、塑膠袋及塑膠成型品製造之事業。 
(3)耐火材料製造業：從事耐火材料製造之事業。 
(4)石材製品製造業：從事以天然石為材料，不經熱處理或化學變化，直
接以機械加工製造石材製品之事業。 

(5)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從事陶瓷、磚瓦製品製造、玻璃及玻璃
製品製造、水泥及水泥製品製造、耐火材料製造、石材製品製造、石灰
製造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事業。 

(6)電力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及電力操縱機
械設備等製造修配；或絕緣、非絕緣電線及電纜製造之事業。 

(7)家用電器製造業：從事家用電器製造之事業。 
(8)照明設備製造業：從事電燈泡及燈管等類似光源體製造；或電器照明
器具、電燈器具及可攜帶電燈製造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化物、
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放流水
標準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化物、
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放流水
標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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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電力器材製造業：(6)至(8)及電池製造以外，電力器材製造之事業。 
(10)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修配業：從事軌道車輛、汽車、機車、自行車、
航空器等陸、空客貨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修配之事業。 

(11)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從事被動電子元件製造之事業。 
(12)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從事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印刷電路板
製造業、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以外，電子零組
件製造之事業。 

(13)印刷業：從事印刷之事業，其被印材包括紙質、金屬、塑膠、橡膠、
樹脂或其他材料等。 

52.應回收廢棄物
回收處理業 

從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務，或受託將回收後之應回收廢棄物貯存、
清除、破碎、清洗、壓縮、壓製成瓶磚或其他方式處理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53.畜牧業 經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飼養畜禽或實際從事飼養畜禽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飼養豬一○頭以上者。 
(2)飼養馬二○頭以上者。 
(3)飼養牛四○頭以上者。 
(4)飼養鹿四○頭以上者。 
(5)飼養羊一○○頭以上者。 
(6)飼養兔四○○隻以上者。 
(7)飼養家禽三○○○隻以上者。 
(8)混合飼養(1)至(7)之家畜、家禽者，其飼養規模達
下列條件：  

(豬頭數/一○)＋(馬頭數/二○)＋(牛頭數/四○)＋(鹿頭數
/四○)＋(羊頭數/一○○) +(兔隻數/四○○)＋(家禽隻數/
三○○○)≧一。 

飼養豬未滿二○○頭者，不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
十三條至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
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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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飼養豬二○頭以上者。 
(2)飼養馬五○頭以上者。 
(3)飼養牛五○頭以上者。 
(4)飼養羊五○○頭以上者。 
(5)飼養鹿一○○○頭以上者。 
(6)飼養兔二○○○頭以上者。 
(7)飼養鴨一萬隻以上者。 
(8)飼養鵝一萬隻以上者。 
(9)飼養雞十萬隻以上者。 
(10)混合飼養(1)至(9)之家畜、家禽者，其飼養規模達
下列條件：  

(豬頭數/二○)＋(馬頭數/五○)＋(牛頭數/五○)＋(羊頭數
/五○○)＋(鹿頭數/一○○○) +(兔隻數/二○○○)＋(鴨隻
數/一萬)＋(鵝隻數/一萬)＋(雞隻數/十萬)≧一。 

54.水產養殖業 從事漁牧綜合經營、淡水或鹹水漁塭水產生物養殖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漁牧綜合經營養殖面積達○．二五公頃以上者。 
(2)一般淡水魚塭養殖面積達一．五公頃以上者。 
(3)鹹水魚塭養殖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漁牧綜合經營養殖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2)一般淡水魚塭養殖面積達三公頃以上者。 
(3)鹹水魚塭養殖面積達六公頃以上者。 

 

55.醫院、醫事機構 (1)醫院或設置洗腎治療床(台)之診所。 
(2)捐血機構、病理機構或醫事檢驗所。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3)病床數二○床以上。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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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3)病床數二○床以上。 
 (3)獸醫服務業：從事各種動物之保健、醫療、檢驗、美容、研究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產生廢水中所含鉛、鎘、汞、砷、六價鉻、銅、氰
化物、有機氯劑、有機磷劑、酚類之一，濃度超過
放流水標準者。 

 

56.貯煤場 從事儲存燃煤、煤渣、煤灰等貯存場所經營管理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貯存場所設計或實際
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貯存場所設計或實
際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 

 

57.餐飲業、觀光旅
館(飯店) 

從事餐飲、住宿或溫泉泡湯經營之旅館、飯店、民宿或泡湯場所等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可同時提供餐飲座位一○○人以上或提供餐飲之作
業環境面積達三○○平方公尺以上者。 

(3)客房十五間以上者。 
(4)湯屋五間以上者。 
(5)綜合經營服務，其規模達下列條件者：  
(餐飲座位數/一○○)＋(客房數/十五)+(湯屋數/五)≧
一。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五○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可同時提供餐飲座位五○○人以上或提供餐飲之作
業環境面積達一五○○平方公尺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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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房七十五間以上者。 
(4)湯屋二十五間以上者。 
(5)綜合經營服務，其規模達下列條件者：  
(餐飲座位數/五○○)＋(客房數/七十五)+(湯屋數/二十
五)≧一。 

58.光電材料及元
件製造業 

(1)從事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之事業。 
(2)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之事業。 

  

59.畜牧糞尿或生
質能資源化處理
中心(或沼氣再
利用中心） 

在畜牧場作業環境外，設置畜牧糞尿或生質能資源化處理
設施，從事畜牧糞尿、廚餘或農業廢棄物之收集及處理等
經營管理之事業。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60.再生水經營業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許可興辦系統再生水開發案，提供系統再生水予
他人使用之事業。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61.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 

(1)特定物質貯存堆置場：貯存爐石、底渣；或貯存會溶出或產生依水污
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公告之有害健康物質之原料、物料、下腳
料或副產品；或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貯存階段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等
貯存場經營管理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作業環境
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設計或實際作業環
境面積達一公頃以上者。 

 

(2)貯油場：於作業環境內，將油注入設置於地面上之槽(桶)，以貯存汽油、
柴油、燃料油、廢油或其他油品，其槽(桶)容積合計達二○○公升以上之
事業(不含密閉、未拆封或倒置後不會洩漏之罐、槽、桶)。 

 不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至第十
五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3)浚渫產出物(泥沙水)水質淨化處理場：將含泥沙之原水或廢水，以浚渫
作為導入至沉澱池或池塘中，予以沉澱、分離後放流之事業(不包括在
河川、水庫槽體內自然沉澱或利用水力排除沉澱堆積淤泥之排渾)。 

  

(4)零售式量販業：提供場地供他人或自行從事綜合商品零售，結合倉儲
與賣場之事業。 

1.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一○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十二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三六○立
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2.非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1)設計或實際最大日廢水產生量二○立方公尺(公噸/
日)以上者。 

(2)實際用水量二十四立方公尺/日(公噸/日)或七二○

立方公尺/月(公噸/月)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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